按摩椅技术规范书





















1.  总则
1.1   本设备技术规范书提出了该设备的功能设计、结构、性能参数等方面的技术要求。
1.2   本协议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，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，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，供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本标书和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。本协议所提出的技术指标与供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，按较高指标    执行, 也均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。
1.3   供方所提供的组件或附件如需向第三方外购时，供方应对质量向需方负责，并提供相应的出厂和验收证明。
[bookmark: _Toc469818029][bookmark: _Toc469818030]1.4   本协议经供需双方确认签字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，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1.5  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，并签订协议书后方生效。
2  技术参数及相关要求
2.1功能：语音控制智能监测局部热敷。
2.2导轨：SL型导轨。
2.3按摩程序：20套以上。
2.4内衬材质：pu及同等级材质，耐水解无甲醛。
2.5气囊数量：22个以上。
3   质量保证
3.1  设备制造应执行有关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3.2  供方应提供下列设备质量证明：      
        ※产品合格证；      
        ※制造、检验记录；      
        ※材料合格证；       
3.3  质量保证期为合同签订后1年。
3.4  供货方保证其提供的产品是全新的、未使用过的，并在各个方面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，供货方保证其产品在正确安装、正常操作情况下，能安全可靠地运行，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，因卖方设计、制造、运输和材料缺陷等原因而造成产品的任何破坏、缺陷或故障，则当供货方收到买方的书面通知后，供货方应在十天内免费负责更换，以达到技术条件规定的要求，并不得要求买方支付任何费用。
4 运输和储存
4.1供货方应负责将设备运到指定目的地，并负责使设备在任何运输形式不    受损坏。并配备人员负责将货物装卸到需方指定仓库或地点，所需装卸费、人工费等费用均由供货方承担。如不能按上述要求运输并卸到指定仓库或地点，需方不予收货，并予以退货处理，退货费用由供货方承担。
4.2如果在运输、储存和安装时不能保证订货单中规定的使用条件(温度和湿度)，制造厂应当在投标时提出，并在供货合同中明确。为了在运输、储存和安装中以及在带电前保护绝缘，以防由于雨、雪或凝露等原因而吸潮，采取特殊的预防措施。运输中的振动也应予以考虑。说明书中对此应给予适当的说明。
5   供货要求及供货范围
5.1 供货要求
5.1.1 供方保证提供设备为全新的、先进的、成熟的、完整的和安全可靠的，且设备的技术经济性能符合本协议的要求。
5.1.2 供方应提供详细供货清单，清单中依次说明型号、数量、产地、生产厂家等内容。
5.1.3 供方需提供设备或货物的使用说明书。
5.1.4供货方所提供设备或货物须与技术规范书要求一致，如有变动需与需方签订变更协议。无变更协议的，需方予收货付款，并退回货物，所有费用均为供方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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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差异表





注：响应方所供设备与本次按摩椅技术要求有差异之处，无论优于或劣于本规范书要求，均汇集成此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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